公    告

下列项目用海已经洞头县人民政府批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》及相关规定，现向社会公布。 

特此公告

	证号
	项目名称
	用海人
	用海位置
	用海面积

（公顷）
	用海期限

	103300032
	洞头县渔家乐海上休闲中心
	洞头渔家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
	洞头县三盘大岙村南侧近岸海域
	0.3708公顷
	截止2011年12月31日


洞头县海洋与渔业局
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
